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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泉水采购项目比选文件

一、项目名称：矿泉水采购项目
二、项目预算：4万元，最高单价限价汇总为36.29元。（根据单价据实结算）
三、产品清单
	货物名称
	序号
	规格
	单位
	单价限价（元）
	备注

	矿泉水
	1
	360ml
	瓶
	1.39 
	[bookmark: OLE_LINK1]根据采购人的需求定制logo

	
	2
	550ml
	瓶
	1.40
	

	
	3
	16.8L
	桶
	22.8
	

	
	4
	6L
	桶
	10.7
	

	单价限价汇总
	
	
	
	36.29
	



▲四、技术要求
	序号
	成分
	单位
	技术要求

	1
	色度
	度
	≤10，并不得呈现其他异色

	2
	浑浊度
	NTU
	≤1

	3
	嗅和味
	/
	不得有异臭、异味

	4
	肉眼可见物
	/
	不得检出

	5
	钾
	mg/L
	≥0.1

	6
	钠
	mg/L
	≥0.1

	7
	钙
	mg/L
	≥4.0

	8
	镁
	mg/L
	≥0.5

	9
	锶
	mg/L
	≥0.2

	10
	偏硅酸
	mg/L
	≥2.0

	11
	亚硝酸盐（NO2计）
	mg/L
	≤0.005

	12
	耗氧量（以O2计）
	mg/L
	≤2.0

	13
	总砷（以As计）
	mg/L
	≤0.01

	14
	铅（以Pb计）
	mg/L
	≤0.01

	15
	镉（以Cd计）
	mg/L
	≤0.004

	16
	铜（以Cu计）
	mg/L
	≤1.0

	17
	余氯（游离氯）
	mg/L
	≤0.05

	18
	四氯化碳
	mg/L
	≤0.002

	19
	三氯甲烷
	mg/L
	≤0.02

	20
	溴酸盐
	mg/L
	≤0.01

	21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mg/L
	≤0.3

	22
	大肠菌群
	CFU/mL
	n=5，c=0，m=0

	23
	铜绿假单胞菌
	CFU/250mL
	n=5，c=0，m=0

	24
	标识要求
	/
	瓶底须标注材质号“PET”或“1”（回收标识）

	25
	瓶身材质
	/
	食品接触用特定塑料（PET）容器



五、申请人参加本次比选活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本次比选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未处于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未处于有关行政处罚期间，未处于投标禁入期内。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6.1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比选申请人，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比选活动。
6.2供应商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不得具有行贿犯罪记录。
6.3拒绝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比选申请人参加本次比选活动；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比选。
★六、商务要求
1.服务地点：大邑县人民医院（所有院区）。
2.付款方法和条件：合同签订后根据采购人每次通知的需求量供货，货物运至采购人指定地点，每批次经采购人验收无误后，成交供应商需向采购人提供正式纳税发票，按照采购方的支付流程以转账的方式支付，结算时间可按每月据实结算。
3.运输装卸：成交供应商负责货物的运输。货物到达现场后，成交供应商组织装卸货物，搬运到采购人指定位置，所需的费用包括在总价格中（含税费）。运输及搬运过程中发生任何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解决并自行承担全部责任，与采购人无关。
4.质保期限：生产日期须在交货日期前2个月以内生产。（提供承诺函）
5.成交供应商应保证提供的货物符合国家《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包装饮用水》标准,包装坚固、密封良好，标识清晰完整包含产品名称、水源地、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厂家等相关信息内容。
6.成交供应商免费提供一次性桶装水所需的茶吧机、免配送费，定期对茶吧机进行维护维保。
7.成交供应商按照采购人的要求设计矿泉水瓶身外观，定制化标签内容。
 七、其他要求
评标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形之⼀的，评审小组参照政府采购异常低价投标审查程序：
1、投标报价低于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投标报价平均值 65 %的，即投标报价<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投标报价平均值× 65 %； 
2、投标报价低于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投标报价 65 %的，即投标报价<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投标报价×65 %； 
3、投标报价低于采购项⽬（采购包）最高限价 65 %的，即投标报价<采购项目（采购包）最高限价× 65 %； 
4、评审小组基于专业判断，认为供应商报价过低，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其他情形。 
评审小组会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审查后，属于前述第1项⾄第4项情形的，应当要求相关供应商在评审现场合理的时间内对投标价格作出解释，提供项⽬具体成本测算等与报价合理性相关的书⾯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制造费用等，给予相关供应商的合理时间⼀般不少于30分钟。其中，属于第3项情形，供应商已随投标⽂件⼀并提交 相关书⾯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的，在评审现场可不再重复提交。 
评审小组会依据专业经验，参考同类项目中标（成交）价格、类似产品市场价格水平、行业人工费用标准、国家有关部门指导行业协会发布的行业平均成本等情况，对报价合理性进行判断。投标供应商不能提供书面说明、证明材料，或者提供的书面说明、证明材料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审小组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备注：本章采购文件中标注“★”号的条款为本次采购项目的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应全部满足；带“▲”的为重要性参数条款，需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进行佐证。






七、评分标准
	序号
	评分因素
	分值
	评分标准

	1
	报价
	39分
	报价为单价汇总报价。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39。

	2
	技术要求
	25分
	投标人针对“技术要求”中“▲”条款的响应得分规则如下:“▲”技术要求条款共25条，每一条响应得1分，完全响应的25分，不符合要求的每条扣1分，扣完为止。
[bookmark: OLE_LINK4]注：比选文件“重要性参数条款指标注“▲”的条款”需提供参数中相应的证明材料进行佐证的，若提供的材料不能完全满足或未提供的按上述条款进行扣分。

	2
	实施方案
	8分
	供应商根据本项目特点，提供实施方案至少包含：①备货方案及服务流程；②产品质量保证措施；③配送方案；④团队人员的配置。每具有一项得2分，最多得8分。
方案合理，针对性强，逻辑条理清晰、内容详尽、完全满足项目要求的得8分，每有1项缺项扣2分，每有一项内容不详尽、内容粗略、对本项目针对性不强、方案有逻辑性问题的扣1分，直至本项扣完为止。

	3
	售后服务
	8分
	供应商需为本项目提供售后服务方案，方案包括：①售后服务人员配备及职责分工；②售后服务保障措施；③售后服务响应流程；④退换货保障。每具有一项得2分，最多得8分。
方案合理，针对性强，逻辑条理清晰、内容详尽、完全满足项目要求的得8分，每有1项缺项扣2分，每有一项内容不详尽、内容粗略、对本项目针对性不强、方案有逻辑性问题的扣1分，直至本项扣完为止。

	4
	履约能力
	10分
	投标人提供的2023年1月至今类似业绩，每提供一个业绩证明得 2分，最高得10分。
注：提供合同或中标通知书扫描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5
	服务响应时间
	10分
	遇紧急情况需现场响应，以接到院方电话至货物送达所需的时间计。（提供服务承诺函）
①服务响应时间≤20分钟得10分，②服务响应时间>20分钟＜1小时得7分，③服务响应时间>1小时＜2小时得5分，大于2小时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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